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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远洋之帆公益基金会奖金管理办法 

（2022年修订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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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目的 

为充分发挥北京远洋之帆公益基金会（以下称“基金会”）员工工作积极

性、创造性，鼓励多劳多得，创造价值，为提高工作效率，按时高质完成

工作任务，建立公平、公正的基金会，本着奖优罚劣的原则，特制订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定义 

本办法所称奖金，是在工资范畴之外，另行对按时高质完成工作的员工所

给予的奖励，不是工资的必然组成部分，其有无、高低，直接按照工作表

现，而非法定或其他规定的范畴。 

第三条 原则性规定 

(一) 按照基金会各部门各岗位，分别确定不同档次和数额的奖金; 

(二) 每年度领取奖金的人数不固定，每位工作表现优异的员工均可获

得; 

(三) 奖金与过失处罚无直接的必然联系，如存在工作过失受到处罚，则

其受奖情况将由相关直接领导酌情确定；如责任不清时，由相关直

接领导酌情确定责任承担情况； 

(四) 考核时间为每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。 

第四条 奖金标准的确定 

(一) 基金会每年 12月 31日前组织各个公益项目的合作伙伴满意度评比

打分工作。 

(二) 基金会依据《远洋之帆公益基金会薪酬绩效管理规定》每年 3 月 31

日前组织上一年度绩效考核评定。 

(三) 基金会奖金评定由公益项目合作伙伴、基金会工作人员年度绩效考

核情况进行综合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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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基金会的各公益项目年度计划指标完成后，工作人员可以从所负

责、参与各公益项目发生总额中提取部分公益奖金用于分配，公益

奖金额度不超过项目总额度的 10%。 

1、 基金会各个公益项目总评分为 100分，考核分值 95分以上发放全

额奖金。 

2、 基金会长期兼职工作人员的奖金额度 

1) 基金会长期兼职工作人员（超过 1 年）奖金额度根据全年工作内

容及完成情况进行核定； 

2) 基金会短期兼职工作人员（不超过一年）奖金额度根据短期工作

内容及完成情况进行核定。 

第五条 获得奖金的条件及考核 

(一) 各公益项目进行期间工作表现优异，根据部门情况由其直接领导予

以考核后，确定其应获奖金金额。 

(二) 如工作出现重大责任时(由理事会开会讨论确定)，除取消相关人员

奖金外，还将依据基金会制度对相关责任人的工资进行扣除直至调

岗、开除等处罚。 

(三) 秘书长工作的考核，由理事长确定； 

(四) 各部门及副秘书长的考核，由秘书长负责。 

第六条 奖金的发放 

(一) 奖金核定、发放时间 

1、 基金会工作人员（含长期兼职工作人员）奖金核定时间为第二年第

一季度，发放时间为第二年第二季度内； 

2、 基金会短期兼职人员奖金核定、发放时间为工作完成后第二个季

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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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年度奖金审批权限 

1、 理事长：基金会秘书长奖金申请事项上报理事长审批和付款； 

2、 秘书长：基金会专职人员（秘书长除外）与长期兼职工作人员奖金

申请事项上报秘书长审批。 

(三) 基金会工作人员（包括但不限于长期兼职工作人员、短期兼职人

员）所获取的奖金，所涉及的个税由工作人员自行承担，基金会为

个税代扣代缴义务人。基金会将提供代缴个人所得税明细，奖金实

际发放金额为个人所得税税后金额。 

1、 原则上奖金每年度颁发一次 

2、 发放形式为统一汇入个人工资卡或其他形式 

第七条 本办法的解释、修订由本基金会秘书处负责修订及解释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自理事会会议通过之日起施行。 


